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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八德區元聖宮 108年慶祝財神聖誕千秋 

學生繪畫及書法比賽辦法 

壹、活動目的： 

一、提供兒童自由創作空間，培養兒童藝術素養，涵養藝術心靈。 

二、培養兒童對書法的認識，建立對傳統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三、增進兒童對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的認識，建立正確民俗觀念及態度。 

四、透過觀察，體驗社區文化，激發熱愛社區情誼。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八德區元聖宮管理委員會。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 

參、參加對象： 

一、繪畫比賽：幼兒園、國小學生。 

二、書法比賽：國小學生。 

三、每位參賽者限參加一種比賽，繪畫比賽及書法比賽兩者請擇一參加。 

肆、報到及比賽時間：民國 108年 4月 13日（星期六） 

一、報到時間： 

    (一)繪畫比賽：當日上午 8時 30分起向報到處報到並領取畫紙及作品同意 

              書，最遲須於上午 9時 30分完成報到。 

    (二)書法比賽：當日上午 9時 30分起向報到處報到並領取書法用紙及作品 

              同意書，最遲須於上午 10時 30分完成報到。 

二、比賽時間：  

    (一)繪畫比賽：上午 9時至中午 12時。 

    (二)書法比賽：上午 10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三、相關訊息張貼於元聖宮公佈欄及茄苳國民小學首頁 
       「http://www.jdes.tyc.edu.tw」 

伍、報到及比賽地點： 

一、報到地點： 

     (一)繪畫比賽:茄苳里埤塘公園(東泰街) 

     (二)書法比賽:元聖宮前廣場報到處（桃園市八德區東泰街 2號） 

二、比賽地點： 

     (一)繪畫比賽:茄苳里埤塘公園(東泰街) 

     (二)書法比賽:元聖宮前廣場（桃園市八德區東泰街 2號） 

陸、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8日（一）下午 4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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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方式： 

一、個人報名請至茄苳國民小學首頁或以下網址報名

「https://goo.gl/forms/lEMoeHUG4QesVVGv1」。 

二、集體報名者請將報名表以 word檔寄送至 diracdmc@mail.jdes.tyc.edu.tw

信箱【檔名請註記:元聖宮繪畫書法比賽-學校（才藝教室）名稱】承辦人教

務處葉主任收。寄送後請於上班時間電話確認是否寄送成功，聯絡電話

03-3611425-210 

三、比賽報到時現場需填寫作品徵選授權同意書，未繳交者，以棄權論。 

捌、比賽方式： 

一、繪畫： 

   1.主題：以埤塘公園之景物為主題，亦可聯想發揮創意為繪畫主題的延伸。 

   2.組別： 

 (1)幼兒園組、低年級組：著色創作 

 (2)中年級組、高年級組：彩畫或水墨創作 

   3.規格：畫具自備、畫材不拘；畫紙統一由主辦單位提供，幼兒園及低年級

「著色創作」提供八開著色稿紙，中、高年級「彩畫或水墨創作」提供八

開全白圖畫紙，如遇破損或髒污可申請換發，每人以 1次為限。自備畫紙

者，不予評審。 

   4.參加者所需畫具、顏料、畫板、小板凳、帽子等一律自備，創作媒材不拘。 

   5.比賽當日現場提供椅子及畫板供無畫板學童使用，惟座位及畫板數量有

限，請儘量提早報到。 

   6.參加作品如有臨摹或成人加筆均不予評選；冒名頂替之作品除取消比賽資

格外，並依法追究責任。 

二、書法： 

   1.主題：以元聖宮及大會主題，聖賢格言嘉句及典雅之詩詞為範圍。 

        (1)低中年級組：元神庇佑天地人，威震八方昭天地。 

                       聖君祐護上中下，福澤千秋貫古今。 

        (2)高年級組  ：元通三界施化育，聖賜四民享安寧。 

                       財源廣進天賜福，神爺宏施官民豐。  
   2.組別： 

 (1)低中年級組：白色宣紙四開(約 6834公分)。 

 (2)高年級組  ：白色宣紙四開(約 6834公分)。 

   3.規格：字體不拘，直式書寫，不需加標點符號，須落款署名(署名格式：學

校、年級、姓名)。筆畫重複描寫者不予鼓勵，現場書寫，不得由他

人代筆，若經評審委員認定不實者，即取消參賽資格。 

   4.參賽者請自備書寫工具，比賽用紙由主辦單位提供，其他用紙一律不予評   

選。 

三.參加作品一律不退件，需保留作品原件或要求退件之作品，請勿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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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作品之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獨家發表權，不

另支付稿費。 

四、參賽項目及件數： 

   1.由於繪畫及書法皆為現場同時比賽，因為參賽時間考量，每人限參加一種 

比賽(繪畫或書法比賽，請擇一參加)。 

   2.各比賽每人限參加一件(入選發現重複者，由承辦單位刪除)。 

五.參賽者資料： 

   1.繪畫比賽：參賽者以正楷填寫完整畫紙背面右下角個人資料欄，畫紙正面

若簽名或作任何記號，不予評審。。 

   2.書法比賽：參賽者作品須落款署名。 

六.參賽者一律於當日中午 12時前繳交作品，逾時未交者，以棄權論，事後不得

再補交作品。 

玖、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兒童美術教育家、畫家、書法學會專家等組成評審委員

會評審之。 

拾、獎勵： 

各組錄取  特優 3位 ：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學金新台幣 800元 整 

 優等 5位 ：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學金新台幣 500元 整 

 甲等 10位：頒發獎狀乙紙及獎學金新台幣 300元 整 

 佳作：頒發獎狀乙紙（10位，得依各組參賽人數彈性調整） 

拾壹、頒獎及展出； 

一、得獎者於比賽當日下午 1時 30分由主辦單位在元聖宮公開頒獎表揚。 

二、得獎作品擇期於元聖宮展出，並翻拍掛載於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學網站。 

三、得獎名單於比賽結束後公佈於八德元聖宮公佈欄及桃園市八德區茄苳國民小

學網站 http://www.jdes.tyc.edu.tw/。 

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加作品如有臨摹或成人加筆及冒名頂替之情事，均不予評選，倘得獎後經

查證屬實，依法追回獎金與獎狀，作者不得有異議。 

二、參加作品一律不退件，需保留作品原件或要求退件之作品，請勿參加比賽。

得獎作品之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獨家發表權，不

另支付稿費。 

三、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分參賽（如：108年

4月比賽時為國小三年級，必須以三年級身分參賽中年級組，不得參加低年

級組比賽）；違者將取消資格，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入選者並追回頒發之

獎狀及獎品。 

四、比賽當日元聖宮備有簡單餐點，為響應環保，鼓勵參賽者及陪同家長可攜帶

環保餐具。 

五、凡參加本活動者，即視同遵守本計畫之各項規定，本比賽辦法若有未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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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 

拾參、當日比賽流程： 

類

別 
時間 活動 地點 

繪

畫 

08：30～09：30 繪畫比賽報到 茄苳里   

埤塘公園 09：00～12：00 繪畫比賽 

書

法 

09：30～10：30 書法比賽報到 

元聖宮廣場 
10：30～12：00 書法比賽 

12：00～13：00 午餐 

13：30～14：30 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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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八德區元聖宮 108年慶祝財神聖誕千秋學生繪畫及書法比賽 

團體  報名表 

學校（才藝教室）名稱： 

學校（才藝教室）地址：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壹、參加對象： 

一、繪畫比賽：幼兒園、國小學生。 

二、書法比賽：國小學生。 

三、每位參賽者限參加一種比賽，繪畫比賽及書法比賽兩者請擇一參加。 

貳、比賽類別、組別： 

一、繪畫類：幼兒園組、低年級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二、書法類：低中年級組、高年級組。 

 

（報名表如不敷使用，敬請自行增加） 

參賽 

類別/組別 
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班級 

中午用

餐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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